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猿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蕴砸·猿·员圆圆



邯郸市食品工业企业管理条例

（员怨怨苑年缘月圆怨日邯郸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怨月猿日河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摇为加强食品工业企业的管理，促进食品工业发展，保
护食品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食品工业企

业。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食品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和饮料制造业。
第四条摇市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食品工

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市食品工业办公室是全市食品工业综合归口
管理部门，具体负责食品工业企业管理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所辖食品工业企业的综合管理工作。
各级计划、规划、土地、技术监督、卫生、工商行政管理等职能

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对食品工业企业的规划、建设和监
督管理工作。
各级贸易、轻工、粮食、供销、农业、畜牧水产、林业、乡镇企业

等行业主管部门，应负责本行业食品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摇市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管理食品工业的

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食品工业企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并组织
开展执法检查；
（二）负责制订全市食品工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督导
落实；
（三）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市食品工业企业的基建、技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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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引进、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推广等项目进行审查；
（四）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市食品工业企业生产许可证进行审
核、发放、管理和监督工作；
（五）负责其他有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食品工业的规划管理。食

品工业的发展规划由市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经市计划管
理部门综合平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纳入全市经济总体发展规
划。
食品工业发展规划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合理布局，突出特色，

充分利用可食用物质资源，进行精深加工。
第七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把食品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制定优

惠政策，扶持发展，指导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发展营养、方便、
保健、绿色等新兴产业食品和传统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
对发展食品工业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

给予表彰、奖励。
第八条摇食品工业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装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包装材料符合国家卫生和质量标准；
（二）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资金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三）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必备设施；
（四）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摇食品工业企业改建、扩建或新建立项时，应按行业管

理权限逐级向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有关部门依法审核
批准后，方可开工。
未经批准立项的基建、技改项目，不准办理用地手续，有关部

门不准承揽设计，不准供电、供水。
第十条摇对生产《河北省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目录》内

食品的企业，严格实行省级生产许可证制度。对省级发放生产许
可证外的食品，由市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制订《邯郸市发放食
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目录》，并负责组织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等项工
作的验收，会同市技术监督部门分期分批发放市级食品生产许可
证。
凡生产河北省和邯郸市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目录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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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必须取得卫生许可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后，方可进行
生产销售。
新办食品工业企业，生产河北省和邯郸市发放食品生产许可

证产品目录内食品，必须持食品卫生许可证或兽医卫生合格证，按
行业管理权限到县（市）区、市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逐级申请办
理生产许可证，然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凡应办未办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自河北省和邯郸市发放

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目录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按上款程序补办
生产许可证。
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在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前三个月内按程序提出换证申请，经复审合格后，更换食品生产许
可证。
第十一条摇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按照物价

部门核定的标准向有关部门缴纳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和检验费

用。
第十二条摇食品工业企业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摇食品工业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食品或者类似食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他人注册商标的；
（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许可证号、商品条码、名优标志、厂名
或厂址的；
（三）标明的指标与实际不符的；
（四）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旧充新的；
（五）包装物有毒有害的；
（六）产品过期或变质出厂销售的；
（七）未注明或虚假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
（八）标签上无中文标识的；
（九）不正当诱导消费行为的；
（十）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十四条摇食品工业企业的计量器具、检验监测设备应符合

国家标准，取得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合格证后方可使用，并定期检
验。
第十五条摇食品工业企业必须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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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保证制度。
第十六条摇食品工业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

标准组织生产。
第十七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经

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限期补办
有关手续，可处以五百元至二千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对直接责任者，由同级人民

政府和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卫生、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四、五款规定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的，由技术监督、经济贸易行政主管等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经
营活动中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
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至五千元
的罚款；从事非经营活动的，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

六条规定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摇对拒绝或阻碍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构

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

通知十五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
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摇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应当依法执行职务，忠干职守，秉公办事。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依据情节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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